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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乡拓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天国富证券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新乡拓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拓新药业 ”、“发行人”或 “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不
超过３，１５０．００万股人民币普通股（Ａ股 ）并在创业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经深
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
（证监许可〔２０２１〕３０２１号）。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缴款环节，并于２０２１年１０月２０日（Ｔ＋２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１、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本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２０２１

年１０月２０日（Ｔ＋２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 ，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
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天国富证券有限公司 （以下简
称“中天国富证券”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２、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
次公开发行数量的７０％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
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３、网上投资者连续１２个月内累计出现３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近
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６个月（按１８０个自然日计算 ，含次日 ）内不得参与新股 、存托凭
证 、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
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４、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上投资者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根据《新乡拓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 》，发行人
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于２０２１年１０月１９日（Ｔ＋１日 ）上午在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５０４５号深业
中心３０８室主持了拓新药业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发行摇号中签仪式。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
平、公正的原则进行，摇号过程及结果在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公证处代表的监督下进行并公证。
中签结果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４”位数 ０８５０
末“５”位数 ２８７０２、５３７０２、７８７０２、０３７０２
末“６”位数 ３７５２３９、５７５２３９、７７５２３９、９７５２３９、１７５２３９、８０６３９９
末“８”位数 ５５６５９９４３、７５６５９９４３、９５６５９９４３、１５６５９９４３、３５６５９９４３、７７０７６０９５
末“９”位数 ０５５２１３０７８

凡参与网上发行申购拓新药业首次公开发行Ａ股股票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
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中签号码共有２７，６７７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５００股拓新药业
Ａ股股票。

发行人：新乡拓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天国富证券有限公司

２０２１年１０月２０日

新乡拓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天国富证券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新乡拓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拓新药业 ”、“发行人”或 “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不
超过３，１５０．００万股人民币普通股（Ａ股 ）并在创业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经深
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
（证监许可〔２０２１〕３０２１号）。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 （以下简称 “战略配售 ”）、网下向符合条件的网下投
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Ａ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
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天国富证券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中天国富证券 ”或 “保
荐机构 （主承销商）”）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３，１５０．００万股。 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１９．１１元 ／ 股。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
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 （以下简称 “公募基金”）、全
国社会保障基金（以下简称 “社保基金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 （以下简称“养老金 ”）、根据 《企业
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以下简称“企业年金基金 ”）和符合 《保险资金运用
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以下简称“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孰低值。

依据本次发行价格，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不参与战略配售 ，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仅由发
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专项资产管理计划组成，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２４７．１４８０万股，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７．８５％。 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与最终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２２５．３５２０万股回拨至
网下发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 ，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２，０９９．６０２０万股 ，占本
次发行数量的７２．３３％；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８０３．２５００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２７．６７％。

根据《新乡拓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 》（以下简
称“《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１１，７９４．７４９８３倍，高于１００倍 ，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 ，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
股票数量的２０％（向上取整至５００股的整数倍，即５８０．６０００万股 ）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后 ，网
下最终发行数量为１，５１９．００２０万股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总量的５２．３３％；网上
最终发行数量为１，３８３．８５００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总量４７．６７％。 回拨后本
次网上定价发行的中签率为０．０１４６０６６１３９％，申购倍数为６，８４６．２１３６８倍。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缴款环节，并于２０２１年１０月２０日（Ｔ＋２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１、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本公告，于２０２１年１０月２０日（Ｔ＋２日）１６：００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

价格１９．１１元 ／ 股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认购资金应该在规定时间内足额到账 ， 未在规定时间内或未按要求足额缴纳认购资金

的，该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 多只新股同日发行时出现前述情形的，该配售对象获配新
股全部无效。 不同配售对象共用银行账户的，若认购资金不足，共用银行账户的配售对象获配
新股全部无效。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２、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期安排 ，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

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１０％（向上取整

计算） 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６个月。 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股票
中，９０％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 ；１０％的股份限售
期为６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 ， 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填写限售期安
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３、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
公开发行数量的７０％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
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４、 提供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
缴纳认购款的 ，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
券业协会备案。 配售对象在创业板、科创板、主板、全国股转系统精选层的违规次数合并计算。
被列入限制名单期间，相关配售对象不得参与创业板 、科创板、主板首发股票项目及全国股转
系统股票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并在精选层挂牌项目的网下询价及申购。

５、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下发行获得配售的所有配售对象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一、战略配售最终结果
（一）参与对象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

及剔除最高报价后公募基金、社保基金、养老金、企业年金基金和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和加权
平均数孰低值，故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无需参与跟投。

本次发行中，最终战略配售对象仅有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
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中信建投拓新药业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最终战略配售
数量为２４７．１４８０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７．８５％。

（二）战略配售获配结果

截至２０２１年１０月１３日（Ｔ－３日），战略投资者已足额按时缴纳认购资金。 根据发行人与战略
投资者签署的《战略配售协议》中的相关约定，确定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结果如下：

战略投资者名称 获配股数（股） 获配金额（元） 限售期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建投拓新药业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２，４７１，４８０ ４７，２２９，９８２．８０ １２个月

（三）战略配售回拨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４７２．５０００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１５．００％。
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对象最终仅有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专项资产管理计

划，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２４７．１４８０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７．８５％。 初
始战略配售数量与最终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２２５．３５２０万股将回拨至网下发行。

（四）限售期安排
拓新药业资管计划获配股票限售期为１２个月 ，限售期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

市之日起开始计算。 限售期届满后，战略投资者对获配股份的减持适用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
关于股份减持的有关规定。

二、网下发行申购情况及初步配售结果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 》（证监会令〔第１４４号 〕）、《关于修改＜创业板首次公开发

行证券发行与承销特别规定＞的决定 》（证监会公告 〔２０２１〕２１号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首
次公开发行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２０２１年修订）》（深证上 〔２０２１〕９１９号）、《深圳市场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发行实施细则（２０２０年修订 ）》（深证上〔２０２０〕４８３号 ）、《注册制下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承销规范》（中证协发〔２０２１〕２１３号）、《关于明确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
规则适用及自律管理要求的通知》（中证协发〔２０２０〕１１２号 ）等相关规定 ，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 ）
对参与网下申购的投资者资格进行了核查和确认。 依据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最终收到的
有效申购结果，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做出如下统计：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工作已于２０２１年１０月１８日（Ｔ日）结束。 《发行公告》中披露的４４６家网
下投资者管理的９，８１０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已全部进行网下申购 ，申购总量为７，４８７，０４０万股 。
刊登《发行公告》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对有效报价投资者及管理的配售对象是否存在禁止
性情形进行进一步核查 ，经核查确认 ，参与本次网下申购的投资者中有４个投资者管理的４个
配售对象属于《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 》及《新乡拓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以下简称 “《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中禁止参与配售
的关联方。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将对上述禁配账户的申购做无效处理，不予配售，其余４４５家
网下投资者管理的９，８０６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的申购为有效申购，可供初步配售的有效申购数
量为７，４８４，８７０万股。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新乡拓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初步询价及推介公

告》（以下简称 “《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和计算方法 ，发行人和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对网下发行股份进行了初步配售，各类网下投资者有效申购及初步配售结果
如下表：

配售对象
类型

有效申购股数
（万股）

占总有效申购数量
比例

初步配售股数
（股）

占网下最终发行量
的比例

各类投资者配售
比例

Ａ类投资者 ３，９８０，０６０ ５３．１７％ １０，９３５，８８１ ７１．９９％ ０．０２７４７６６７％
Ｂ类投资者 ３１，９１０ ０．４３％ ６１，２２８ ０．４０％ ０．０１９１８７７２％
Ｃ类投资者 ３，４７２，９００ ４６．４０％ ４，１９２，９１１ ２７．６０％ ０．０１２０７３２３％

合计 ７，４８４，８７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５，１９０，０２０ １００．００％ ０．０２０２９４３０％

以上初步配售安排及结果符合《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中公布的配售原则，其中零股８２２股
按照《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中的配售原则配售给同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管理的 “同泰慧盈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申购时间为２０２１年１０月１８日０９：３０：０２：０４４）， 其为Ａ类投资者中申购数量
最大、申购时间最早（以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显示的申报时间及申报编号为准）的配售对
象，且其获配总量没有超过该配售对象的有效申购数量。

最终各配售对象获配情况详见“附表：网下投资者初步配售明细表”。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如有疑问 ， 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天国富证券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科苑南路３０９９号中国储能大厦４９楼
联系电话：０７５５－２８７７７９５９、０７５５－２８７７７９６０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新乡拓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天国富证券有限公司

２０２１年１０月２０日

浙江盛泰服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浙江盛泰服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泰集团”或“发行人”）首

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5,556.00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
行”）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1〕2978 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
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A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
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5,556.00 万股。回拨机制启
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3,889.20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70.00%；网上初
始发行数量为 1,666.80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30.00%。 本次发行价格为人
民币 9.97 元 / 股。

根据《浙江盛泰服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公告》（以
下简称“《发行公告》”） 公布的回拨机制， 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8,862.44 倍，高于 150 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
将本次发行股份的 60%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后， 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555.60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10.0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5,000.40 万股，
占本次发行总量 90.00%。 回拨机制启动后， 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0.03385073%。

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具体内容如下：
1、网下投资者应根据《浙江盛泰服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以下简称“《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于 2021 年 10 月 20 日（T+2 日）16:00 前，按最终确
定的发行价格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
获配多只新股，请务必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同日获配多只新股的情况，如只
汇一笔总计金额，合并缴款将会造成入账失败，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
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
果公告》履行缴款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2021 年 10 月 20 日（T+2 日）日终
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
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2、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

行数量的 70%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
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3、 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
及时足额缴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网上投资者连续 12 个月内累计出现
3 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
次日起 6 个月（按 180 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
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4、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上投资者和网
下发行获得配售的所有配售对象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一、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根据《发行公告》，发行人、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于 2021 年 10 月 19 日

（T+1 日） 上午在上海市浦东东方路 778 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
主持了盛泰集团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发行摇号抽签仪式。摇号仪式按照公
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进行，摇号过程及结果已经上海市东方公证处公证。 中
签结果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4”位数 3984，8984，9875
末“5”位数 49407，99407，24469
末“6”位数 377799，502799，627799，752799，877799，252799，127799，002799
末“7”位数 5096539，7096539，9096539，3096539，1096539
末“8”位数 70272456
末“9”位数 092783607

凡参与网上发行申购盛泰集团 A 股股票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
与上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 中签号码共有 50,004 个，每个中签号码
只能认购 1,000 股盛泰集团 A 股股票。

二、网下发行申购情况及初步配售结果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144 号〕）的要求，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对参与网下申购的投资者资格进行了核查和确认。依据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下申购电子平台最终收到的有效申购结果，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做出如下统计：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工作已于 2021 年 10 月 18 日（T 日）结束。 经核查
确认，《发行公告》披露的 3,072 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 14,434 个有效报价配售
对象中，有 11 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 26 个配售对象未按照《发行公告》的要求
进行网下申购，其余 3,061 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 14,408 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
均按照《发行公告》 的要求进行了网下申购， 网下有效申购数量为

14,197,900.00 万股。
未参与网下申购的投资者具体名单如下表：

网下投资者名称 配售对象名称 证券账户
初步询价时拟
申购价格
（元 /股）

初步询价时拟
申购数量
（万股）

实际申购数
量

（万股）
蔡守平 蔡守平 A211465435 9.97 1, 000 0
陈聪 陈聪 A347045633 9.97 1, 000 0

陈兰琴 陈兰琴 A273871341 9.97 1, 000 0
陈兰珍 陈兰珍 A410896868 9.97 1, 000 0
陈莲周 陈莲周 A198023857 9.97 1, 000 0
何永义 何永义 A741414452 9.97 1, 000 0
胡中祥 胡中祥 A798929313 9.97 1, 000 0
李友成 李友成 A240473193 9.97 1, 000 0
熊昌友 熊昌友 A507248299 9.97 1, 000 0

上海保银私募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

保银多空稳健 1 号私募
证券投资基金 B880261142 9.97 1, 000 0

上海保银私募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

保银多空稳健 2 号私募
证券投资基金 B882545916 9.97 1, 000 0

上海鼎锋弘人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

鼎锋弘人领航 3 号私募
证券投资基金 B882366516 9.97 1, 000 0

上海鼎锋弘人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

鼎锋弘人领航 6 号私募
证券投资基金 B882420378 9.97 1, 000 0

上海鼎锋弘人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

弘人博裕青石 5 号私募
证券投资基金 B882725184 9.97 1, 000 0

上海鼎锋弘人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

弘人嘉信华诚 1 号私募
证券投资基金 B882477121 9.97 1, 000 0

上海鼎锋弘人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

弘人嘉信华诚 2 号私募
证券投资基金 B882588590 9.97 1, 000 0

上海鼎锋弘人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

弘人嘉信华诚 3 号私募
证券投资基金 B882602344 9.97 1, 000 0

上海鼎锋弘人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

弘人康华朴泰 1 号私募
证券投资基金 B882727534 9.97 1, 000 0

上海鼎锋弘人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

弘人南华青石 7 号私募
证券投资基金 B882592379 9.97 1, 000 0

上海鼎锋弘人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

弘人南华青石 9 号私募
证券投资基金 B882612496 9.97 1, 000 0

上海鼎锋弘人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

弘人平原 1 号私募证券
投资基金 B884100738 9.97 1, 000 0

上海鼎锋弘人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

弘人信陵 1 号私募证券
投资基金 B884094864 9.97 1, 000 0

上海鼎锋弘人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

弘人信陵 2 号私募证券
投资基金 B884096028 9.97 1, 000 0

上海鼎锋弘人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

上海鼎锋弘人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 - 弘人南华青
石 5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

金

B882552191 9.97 1, 000 0

上海鼎锋弘人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

上海鼎锋弘人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 - 弘人南华青
石 6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

金

B882569261 9.97 1, 000 0

上海鼎锋弘人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

上海鼎锋弘人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 - 弘人南华青
石 8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

金

B882592654 9.97 1, 000 0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浙江盛泰服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安排及初

步询价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
则，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对网下发行股份进行配售，各类网下投资
者有效申购及配售情况如下表：

配售对象
类型

有效申购股数（万
股）

申购量占网下有效
申购数量比例

获配数量
（股）

获配数量占
网下发行
总量的比例

配售比例

A类投资者 3, 882, 780 27.35% 2, 807, 216 50.53% 0.00722991%
B类投资者 2, 689, 000 18.94% 1, 132, 069 20.38% 0.00421000%
C类投资者 7, 626, 120 53.71% 1, 616, 715 29.10% 0.00211997%

合计 14, 197, 900 100.00% 5, 556, 000 100.00% 0.00391325%

注：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以上配售结果符合《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

其中零股 1 股按照《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配售
给同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管理的同泰竞争优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各配售
对象获配情况详见附表。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上述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配售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

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法定代表人：张佑君
注册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 8 号卓越时代广场（二期）北座
联系人：股票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010-6083�3640
邮箱地址：project_stjtecm@citics.com

发行人：浙江盛泰服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10 月 20 日

青岛食品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公告书
（上接 C3 版）
公司制定本规划基于公司所处行业特点及发展趋势、公司自身经营模式、

盈利水平、发展规划、社会资金成本、外部融资环境等重要因素，以及为了平衡
投资者短期利益和长期回报，同时有效兼顾投资者合理回报和公司持续发展，
切实履行上市公司社会责任，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以及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建立对投资者稳定、持续回报机制。

2、利润分配的基本原则
公司利润分配政策应重视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在遵循《公司法》等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规定，且不影响公司可持续经营能力及未来
长远发展的前提下，坚持现金分红为主这一基本原则，同时充分考虑、认真听
取独立董事、监事和中小股东的意见、诉求，保持利润分配政策的连续性和稳
定性。

3、上市后三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具体内容
（1）公司利润分配的形式及优先顺序
公司可以采取现金、股票、现金与股票相结合方式分配股利，并且在具备

现金分红条件的情况下，优先采用现金方式进行利润分配。公司可以根据盈利
及资金需求情况进行中期分红。

（2）公司现金分红的具体条件和比例
①公司现金分红的具体条件
A、公司该年度或半年度实现的可分配利润（即公司弥补亏损、提取公积金

后所余的税后利润）为正值；
B、公司累计可供分配利润为正值；
C、审计机构对公司的该年度或半年度财务报告出具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

告；
D、公司无重大投资计划或重大现金支出等事项发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除外）。
重大投资计划或重大现金支出是指公司未来十二个月内拟对外投资、收

购资产或购买设备累计支出达到或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30%，
且超过 5,000 万元；

②公司现金分红的比例
在满足上述利润分配条件时， 公司以现金方式分配的利润应不低于当年

实现的可分配利润的 10%， 且在回报规划期内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不
少于该三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 30%。

公司所有股东、独立董事、监事和公众投资者可对公司分红政策提出建议
并进行监督。

在确保足额分配现金股利的前提下， 公司可以另行增加股票股利分配或
公积金转增股本。

（3）公司董事会在综合考虑所处行业特点、发展阶段、自身经营模式、盈利
水平以及是否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等因素后，区分下列情形，并按照公司章程
规定的程序，提出差异化的现金分红政策：

①公司发展阶段属成熟期且无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进行利润分配时，现
金分红在本次利润分配中所占比例最低应达到 80%；

②公司发展阶段属成熟期且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进行利润分配时，现
金分红在本次利润分配中所占比例最低应达到 40%；

③公司发展阶段属成长期且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进行利润分配时，现
金分红在本次利润分配中所占比例最低应达到 20%；

公司发展阶段不易区分但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 可以按照前项规定处
理。公司现金流状况良好且不存在重大投资计划或重大现金支出等事项时，可
以提高前述现金分红比例。

4、利润分配方案的决策机制与程序
公司利润分配具体方案由董事会根据公司经营状况和中国证监会的有关

规定拟定，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决定。
董事会应当认真研究和论证公司现金分红时机、条件和最低比例、调整条

件及其决策程序要求等事宜， 提交股东大会的利润分配具体方案应经董事会
全体董事过半数表决通过，并经全体独立董事二分之一以上表决通过。独立董
事应当对利润分配具体方案发表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可以征集中小股东的意见， 提出分红提案， 直接提交董事会审
议。监事会应当对董事会拟定的利润分配具体方案进行审议，并经监事会全体
监事半数以上表决通过。

调整或变更利润分配政策的议案经董事会审议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股
东大会对现金分红具体方案进行审议前， 上市公司应当通过多种渠道主动与
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进行沟通和交流，充分听取中小股东的意见和诉求，及时
答复中小股东关心的问题。

（三）本次发行前滚存利润的分配方案
根据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23 日召开的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之决

议，公司本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如最终获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则公
司发行前滚存的未分配利润， 将由发行前公司的老股东和发行完成后公司新
增加的社会公众股东按持股比例共同享有。

第二节 股票上市情况
一、股票发行上市审批情况
本上市公告书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管理办法》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国家有关
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并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发行与承销业
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告书内容与格式》编制而成，旨在向投资者提供
有关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1〕2383 号”文核准，本公司公
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2,220.00 万股。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
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本次发行的
股票数量为 2,220.00 万股。 其中，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1,998.00 万股，为本次
发行数量的 90.00%； 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222.00 万股， 为本次发行数量的
10.00%，发行价格为 17.20 元 / 股。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青岛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人民币普通股股票上市
的通知》（深证上〔2021〕1021 号）同意，本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在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股票简称“青岛食品”，股票代码“001219”，本次公开发行
的 2,220.00 万股股票将于 2021 年 10 月 21 日起上市交易。

本次发行的招股意向书、招股说明书全文及相关备查文件可以在巨潮资
讯网（www.cninfo.com.cn）查询，故与其重复的内容不再重述，敬请投资者查
阅上述内容。

二、公司股票上市概况
1、上市地点及上市板块：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
2、上市时间：2021 年 10 月 21 日
3、股票简称：青岛食品
4、股票代码：001219
5、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8,875.00 万股
6、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2,220.00 万股
7、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及期限：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有关规定，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

的股份，自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一年内不得转让。
8、发行前股东对所持股份自愿锁定的承诺：
发行前股东对所持份自愿锁定的承诺详见第一节“重要声明与提示”。
9、本次上市股份的其他锁定安排：无
10、本次上市的无流通限制及锁定安排的股份：本次发行的22,200,000股

股份无流通限制及锁定安排。
11、公司股份可上市交易日期（非交易日顺延）：

项目 股东名称 持股数（万股） 占发行后
股本比例

可上市交易日期
（非交易日顺延）

首次公开
发行前已
发行股份

华通集团（SS） 4, 148.15 46.74% 2024年 10 月 21 日
青岛安信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 123.16 1.39% 2022年 10 月 21 日

山东康桥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 110.00 1.24% 2022年 10 月 21 日

青岛欧森海事技术服
务有限公司 106.70 1.20% 2022年 10 月 21 日

其他股东 2, 166.99 24.42% 2022年 10 月 21 日
小计 6, 655.00 74.99% -

首次公开
发行股份

网上发行股份 1, 998.00 22.51% 2021年 10 月 21 日
网下配售股份 222.00 2.50% 2021年 10 月 21 日

小计 2, 220.00 25.01% -
合计 8, 875.00 100.00% -

12、股票登记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13、上市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节 发行人、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情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青岛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Qing dao�Foods �Co., �Ltd.
本次发行前注册资本： 6, 655 万元
法定代表人： 仲明
成立日期： 1992年 11 月 21 日
住 所： 青岛市李沧区四流中支路 2 号
邮政编码： 266041

经营范围：

生产：饼干、调味品（半固态）、糖果制品（巧克力及巧克力制品、代
可可脂巧克力及代可可脂巧克力制品）（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有效
期限以许可证为准）。 本厂产品出口和本厂自用技术、设备、原材料
的进出口业务；房屋租赁，来料加工，技术咨询服务；产品展销；货物
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批发兼零售预包装食品、散装食品、日用百货、
礼品、工艺品；以下限分支机构经营：餐饮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营业务：

公司主要从事饼干与花生酱等休闲食品的研发、生产及销售，自设立
以来主营业务未发生重大变化。 公司主要产品包括“青食” 品牌钙
奶饼干、“青食” 品牌休闲饼干和“海友” 品牌花生酱，同时亦通过
OEM 模式代工生产少量花生酱产品。

所属行业：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2012 年修订）》，公司行
业分类为食品制造业（C14）

电 话： 0532-8463�3589
传 真： 0532-8466�9955
电子邮箱： ir@qdfood.com
董事会秘书： 张剑春

二、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股份、债券的情况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签署日，公司未对外发行债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无持有公司债券的情形。 本次发行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
有公司的股票情况如下：

姓名 任职情况 任期
直接持股
数量

（万股）

间接持股
数量

（万股）

发行后直
接持股
比例

发行后间
接持
股比例

仲 明 董事长、总经理 2019.06.10-2022.06.09 0.60 - 0.0068% -
孙明铭 董事 2019.06.10-2022.06.09 - - - -
焦 健 董事 2019.06.10-2022.06.09 - - - -
苏金红 董事、财务总监 2019.06.10-2022.06.09 - - - -
管建明 独立董事 2020.04.01-2022.06.09 - - - -
张平华 独立董事 2020.04.01-2022.06.09 - - - -
解万翠 独立董事 2021.03.30-2022.06.09 - - - -
宁文红 监事会主席 2019.06.10-2022.06.09 - - - -
赵先民 监事、核心技术人员 2019.06.10-2022.06.09 3.00 - 0.0338% -
王丽红 监事 2021.03.30-2022.06.09 - - - -
周乐成 职工代表监事 2020.06.03-2022.06.09 - - - -
李 江 职工代表监事 2019.06.10-2022.06.09 - - - -
张法倡 副总经理 2019.06.10-2022.06.09 - - - -
于明洁 副总经理 2020.01.16-2022.06.09 - - - -
张剑春 董事会秘书 2019.06.10-2022.06.09 - - - -

三、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基本情况
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为华通集团，其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青岛华通国有资本运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产权控制关系： 青岛市国资委持有华通集团 100%股权
法定代表人： 王永亮
注册资本： 人民币 200, 000 万元
实收资本： 人民币 200, 000 万元
成立日期： 2008年 6 月 6 日
住 所： 山东省青岛市崂山区海口路 66 号
营业期限： 2008年 6 月 6 日至无固定期限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702006752725144

经营范围：

一般经营项目: 现代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的投资运营；国有股权持有与
资本运作；国有资产及债权债务重组；企业搬迁改造及土地整理开发；财
务顾问和经济咨询服务；经政府批准的国家法律、法规禁止以外的其他
资产投资与经营活动。 （以上范围需经许可经营的，须凭许可证经营）。

财务数据：
经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华通集团总资产为 326.90 亿元，净资产为 206.56 亿元，2020 年度
华通集团实现净利润为 5, 992.97 万元

四、本公司前十名股东持有本公司股份的情况
本次发行后，公司股东总人数为 54,924 户，其中，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如

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限售期限

1 青岛华通国有资本运营（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 41, 481, 522 46.74% 36个月

2 青岛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未确权股
份托管专用证券账户 3, 244, 113 3.66% 12个月

3 青岛安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 231, 600 1.39% 12个月
4 山东康桥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1, 100, 000 1.24% 12个月
5 青岛欧森海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1, 067, 000 1.20% 12个月
6 王莉 871, 200 0.98% 12个月
7 毛剑东 440, 000 0.50% 12个月
8 刘竹轩 426, 010 0.48% 12个月
9 孙奥 360, 114 0.41% 12个月
10 穆桂华 304, 400 0.34% 12个月

合计 50, 525, 959 56.93% -

第四节 股票发行情况
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
公司本次发行总股数为 22,200,000 股，本次发行股份全部为新股，不安

排老股转让。
二、发行价格
本次发行价格为 17.20 元 / 股。
三、每股面值
每股面值为 1.00 元 / 股。
四、标明计算基础和口径的市盈率
22.99 倍（每股收益按 2020 年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归

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五、标明计算基础和口径的市净率
1.85 倍（按每股发行价格除以发行后每股净资产计算）。
六、发行方式及认购情况
本次发行中通过网下向投资者询价配售的股票数量为 222.00 万股，为本

次发行数量的 10.00%，有效申购数量 4,270,340.00 万股，有效申购获得配售
的比例为 0.00520%。 本次网上发行的股票数量为 1,998.00 万股，为本次发行
数量的 90.00%，有效申购数量为 11,230,037.55 万股，有效申购获得配售的比
例为 0.01779%，有效申购倍数为 5,620.63941 倍。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
股份全部由主承销商包销，主承销商包销股份数量为 41,943 股，包销比例为
0.19%。

七、募集资金总额及注册会计师对资金到位的验证情况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 38,184.00 万元，募集资金净额为 35,732.69 万

元。 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21 年 10 月 13 日对本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毕马威华振验
字第 2100962 号”《验资报告》。

八、发行费用总额及明细构成、每股发行费用
本次发行费用总额为 2,451.31 万元，其中主要包括承销及保荐费

1,440.91 万元、审计及验资费 355.85 万元、律师费 146.23 万元；用于本次发行
的信息披露费 471.70 万元、手续费及材料制作费 36.63 万元。（上述费用均为
不含增值税费用）

每股发行费用 1.10 元 / 股。（每股发行费用 = 发行费用总额 / 本次发行
股数）。

九、发行人募集资金净额及发行前公司股东转让股份资金净额
本次募集资金净额为 35,732.69 万元，发行前公司股东未转让股份。
十、发行后每股净资产
本次发行后每股净资产为 9.27 元（按本次发行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

益除以发行后总股本计算，其中，发行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按 2020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的股东权益和本次募集资金净额之和计
算）。

十一、发行后每股收益
本次发行后每股收益为 0.75 元（按照 2020 年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第五节 财务会计资料

公司最近一期审计报告的审计截止日为 2020 年 12 月 31 日， 公司 2018
年、2019 年、2020 年的财务数据已经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审计；以上财务数据已在招股说明书进行了披露，投资者欲了解相关情况
请详细阅读招股说明书。

公司 2021 年半年度的经营状况及 2021 年 1-9 月业绩预计已在招股说
明书进行了披露，具体参见招股说明书“重大事项提示”之“十、财务报告审计
截止日后主要经营状况”。 2021 年 6 月 30 日的资产负债表，2021 年 1-6 月的
利润表、现金流量表未经审计，但已经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审阅并出具了“毕马威华振专字第 2101241 号”审阅报告。

第六节 其他重要事项
一、本公司已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承诺，将严格按照有关规则，在上市后三

个月内尽快完善公司章程等相关规章制度。
二、本公司自 2021 年 9 月 22 日刊登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书至本

上市公告书刊登前，没有发生可能对公司有较大影响的其他重要事项，具体
如下：

1、本公司严格依照《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的要求，规范运作，经
营状况正常，主营业务发展目标进展情况正常；

2、本公司生产经营情况、外部条件或生产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包括原
材料采购和产品销售价格、原材料采购和产品销售方式、所处行业或者市场
的重大变化等）；

3、本公司未订立其他对公司资产、负债、权益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的重要合同；

4、本公司与关联方未发生重大关联交易，本公司资金未被关联人非经营
性占用；

5、本公司未进行重大投资；
6、本公司未发生重大资产（或股权）购买、出售及置换；
7、本公司住所没有变更；
8、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没有变化；
9、本公司未发生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10、本公司未发生重大对外担保等或有事项；
11、本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未发生重大变化；
12、本公司未召开董事会、监事会和股东大会；
13、本公司无其他应披露的重大事项。

第七节 上市保荐人及其意见
一、上市保荐人情况

保荐机构：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张佑君
注册地址：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 8 号卓越时代广场（二期）北座
联系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亮马桥路 48 号中信证券大厦 25 层
联系电话： 010-6083�3479
传真： 010-6083�3083
保荐代表人： 李建、栾培强
项目协办人：
项目经办人： 裘佳杰、吴欣键、康恒溢、殷越、黎沁

二、上市保荐机构的保荐意见
上市保荐机构中信证券已向深圳证券交易所出具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青岛食品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之上市保荐书》。
青岛食品申请其股票上市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证券法》及《深圳证券交易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
定，青岛食品股票具备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的条件。 中信证券愿意推荐
青岛食品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交易，并承担相关保荐责任。

青岛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10 月 20 日


